
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  

姓名：黎敏怡(11) 2022-2023年度  

班別：三謙 
中文科寫作課業  

 

記述一件令你生氣的事，寫出事情的起因、經過和感受，具體寫出

人物的神情。 

 

今天下午，我在書房裏認真地做功課，妹妹在看我的歌唱比賽

獎盃。「咣當」一聲，好奇的我一聽到聲音，就連忙跑出來。我看

到地上的獎盃斷成兩截，就馬上火冒三丈，睜大眼睛瞪着妹妹。 

 

我怒氣沖沖，皺着眉頭，一手叉着腰，一手指着妹妹，張大嘴

巴，罵：「你太不小心了！這可是我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得到的獎

盃！」妹妹真調皮，又打破我的東西，太過分了！ 

 

可是妹妹竟擺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，甩了甩她的長髮，反駁

我說：「這只是一個普通的獎盃而已，我賠一個給你就可以了

吧！」我頓時氣得眼睛裏冒出一團怒火，好像一頭被激怒的獅子，

張牙舞爪地喊：「你說什麼？這可是我沒日沒夜地練習，唱了無數

遍才得到的獎杯，用金錢是買不到的。」妹妹聽到後，便想起最近

我連最愛看的卡通片都沒有看，一直躲在房間裏練習唱歌。妹妹想

着想着，她的眼睛濕潤起來，雙眼通紅，一面抿着唇，一面抽泣，

然後說：「姐姐，對不起，請你原諒我。」 

 



最後，我看見妹妹慚愧的樣子，便冷靜下來，並原諒妹妹。我

和妹妹拾起地上斷開兩截的獎盃，一起用膠水黏好。雖然這是個破

了的獎盃，但它仍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獎杯。經過這次的事情，我明

白如果我發怒，別人就不會喜歡我，更會傷害大家之間的關係，因

此我要懂得冷靜處理事情。 


